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于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 

之 

法律意见书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老复兴路白塔公园 B 区 2 号、15 号国浩律师楼  邮编：310008 

Grandall Building, No.2＆No.15, Block B, Baita Park, Old Fuxing Road, Hangzhou, Zhejiang 310008, China 

电话/Tel: (+86)(571) 8577 5888  传真/Fax: (+86)(571) 8577 5643 

电子邮箱/Mail：grandallhz@grandall.com.cn 

网址/Website：http://www.grandall.com.cn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 

目 录 

第一部分  正文 ....................................................................................................... 4 

一、本次交易的方案 ....................................................................................... 4 

二、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 4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 6 

四、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 6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 6 

六、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

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 7 

七、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和承诺的履行情况 .................................................... 7 

八、相关后续事项 ........................................................................................... 8 

九、结论 .......................................................................................................... 8 

第二部分  签署页 ................................................................................................... 9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3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 于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 

法律意见书 

 

致：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接受东湖高新的委托，担任东湖高新本次重大资产

出售暨关联交易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就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事项，本所已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书》”），于 2023 年 11 月 24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武汉东湖

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监管指引第 9 号》《律

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

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本所及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所做的声明以及

释义同样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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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正文 

一、本次交易的方案 

根据东湖高新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资料、东湖高新 2023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资料、《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主要内

容如下：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况 

本次交易方案为东湖高新拟通过现金交易的方式向建投投资转让其持有的

湖北路桥 66%股权。 

（二）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1、交易主体 

东湖高新为本次交易的资产出售方，建投投资为本次交易的资产购买方。 

2、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东湖高新持有的湖北路桥 66%的股权。 

3、对价支付方式和支付时间安排 

（1）对价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以现金方式支付。 

（2）支付时间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款分为两期支付：《股权转让协议》获得东湖高新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生效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东湖高新支付标的股权转让款的 50%，标的股

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东湖高新支付标的股权转让款剩余的

50%。 

4、过渡期损益安排 

过渡期间内所产生的损益由东湖高新、建投投资按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持股比

例享有或承担。 

 

二、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履行如下决策和批准程序： 

（一）上市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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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3 年 10 月 25 日，东湖高新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议

案。东湖高新的独立董事分别出具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独立意见。 

2、2023 年 10 月 25 日，东湖高新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议

案。 

3、2023 年 12 月 14 日，东湖高新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修订稿）的方

案》《关于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不

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相关

主体不存在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

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议案》《关于本

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司筹划和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

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议案。 

（二）交易对方的批准和授权 

 2023 年 10 月 11 日，建投投资作出股东会决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及同

意签署相关协议。 

（三）资产评估与备案程序 

2023 年 10 月 16 日，湖北联投以《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备案编号：

2023-043）对《评估报告》进行备案。 

（四）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有权单位批复 

2023 年 12 月 4 日，湖北联投作出《关于同意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批复》，同意东湖高新以现金对价的方式向建投投

资出售所持有的湖北路桥 66%股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经取得必须的

批准和授权。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6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交易对价支付情况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生

效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支付标的股权转让款的 50%，标的股

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支付标的股权转让

款剩余的 50%。 

2023 年 12 月 14 日，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支付了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即

119,345.80 万元。 

（二）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2023 年 12 月 25 日，湖北路桥已在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股东变更事项

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持有湖北路桥 34%股权，交易

对方持有湖北路桥 66%的股权。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手续，上述资产过户行

为合法、有效。 

（三）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原有的债权、债务由标的公司继续享有、承担。 

 

四、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在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

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形。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

整情况 

（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

调整情况 

本次重组的重组期间（自上市公司2023年6月29日披露《武汉东湖高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至标的资产过户

完成日2023年12月25日止，后同），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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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

调整情况 

本次重组的重组期间，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如下： 

1、2023年7月6日，标的公司股东作出决定，选举张德祥为董事，原董事常

耀辉不再担任标的公司董事； 

2、2023年10月19日，标的公司股东作出决定，选举刘占兵为董事，原董事

刘祖雄不再担任标的公司董事，标的公司董事长由刘祖雄变更为潘新平； 

3、2023年10月19日，标的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

议案》，聘任刘占兵为总经理，原总经理潘新平不再担任标的公司总经理。 

4、2023年12月14日，标的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选举余瑞华、张如宾为董

事，原董事张舟、张德祥不再担任董事。 

 

六、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

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

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

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

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和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主要为《股权转让协议》。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股权转让协议》已生效，协议各方均依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

无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披露。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交易各方

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违反相关已披露承诺的情形，相关承诺方将继续履

行其尚未履行完毕的各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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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相关后续事项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的相关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一）上市公司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

次交易的后续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交易各方应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及各项承诺，相关

方应继续按照协议约定内容及承诺履行相关义务。 

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

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合规性风险和实质性法律障碍。 

 

九、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1、本次交易已经取得必须的批准和授权； 

2、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手续，标的资产过户行为合法、有

效； 

3、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已生效并正常履行，交易各方在本次交易实施

过程中不存在违反相关协议或已披露承诺的情形； 

4、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5、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

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合规性风险和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正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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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伍份，无副本。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日为二零二三年   月   日。 

 

 

 

负责人：颜华荣                     经办律师：李  燕               

 

 

 

                                                 苏致富              

           

 

 

                                                 刘  浏              

 

 

 

 


